平山乡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

第    号

类    别[          ]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代表姓名： 罗本河、杨恩萍                等  名代表           
代 表 团： 天宝村代表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13808780239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679203       
通讯地址：天宝村民小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标    题：

 关于请求公墓建设项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交办意见：

备    注：

注意事项：1、建议的提出要一事一件；“编号”、“交办意见”、“类别”栏请勿填写。 

2、建议请用碳素笔或钢笔书写，字迹工整清晰，内容可用建议专用纸，也可用A4纸打印。

3、领衔代表请认真填写首页内容，附议代表请将姓名、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等填写在联名单上。

第  页(共    页)

1、关于请求天宝村公墓建设项目。

2、全村共有960户，实有人口4205人，六个自然村。

3、六个自然村已有选址地点。

4、村民和代表意见提出分散在各个自然村。
